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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文件  
 

西交财〔2018〕2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交通大学评审费等项目开支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院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《西安交通大学评审费等项目开支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8 年

7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交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月 7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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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评审费等项目开支管理办法 

（经 2018 年 7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评审费等项目开支管理，保证教

学、科研等事业发展需要，根据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

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 号）、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

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 号）和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

处分规定》（监察部、人社部、财政部、审计署第 31 号令）等文

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开支项目和标准 

第二条  项目评审费 

（一）项目评审费是指因工作需要邀请校内外专家参加的各

类评审活动支付的劳务费。 

（二）项目评审费开支标准 

项  目 开支标准 

项目评

审费 

院士和全国知名专家 不超过 2000 元/人·半天 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

员和六级及以上职员 
不超过 1000 元/人·半天 

其他人员 不超过 500元/人·半天 

第三条  学位论文评审、答辩费 

（一）学位论文评审、答辩费是指支付给参与学生毕业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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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阅、答辩的校内外人员的劳务费。 

（二）学位论文评审、答辩费开支标准 

项  目 开支标准 

论文评审费 

本科生 不超过 100元/篇·人 

硕士生 不超过 300元/篇·人 

博士生 不超过 800元/篇·人 

论文答辩费 

本科生 不超过 100元/人·生 

硕士生 不超过 200元/人·生 

博士生 不超过 500元/人·生 

第四条  学术讲座费 

（一）学术讲座费是指邀请校内外专家、学者做学术报告、

学术讲座、专题讲座、教学讲座等发放的劳务费。 

（二）学术讲座费开支标准 

项  目 校外人员 

学术讲座

费 

院士和全国知名专家 
不超过 1500 元/人·小

时 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

员和六级及以上职员 

不超过 1000 元/人·小

时 

其他人员 
不超过 500元/人·小

时 

（三）校内专家、学者在完成本院（系）本职工作以内，参

加本院（系）学术讲座的，不得领取学术讲座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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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考试命题费 

考试命题费是指教师完成正常教学任务以外的考试命题需

发放的命题费，主要包括各类学生入学考试、学科竞赛、研究生

水平考试和少年班、自主招生考试等各类考试命题。考试命题费

开支为不超过 1500 元/套。 

第六条  考试监考费 

（一）考试监考费是指学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参加各类考

试监考、巡考发放的劳务费。 

（二）考试监考费开支标准 

1. 教师参加非任课课程考试监考工作的，按不超过 100元/

人·小时的标准支付监考费；参加作为课程教学一部分的任课课

程考试监考工作的，已计入教学工作量，不另行支付监考费。 

2. 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时间参加监考工作的，按不超过 50

元/人·小时标准支付监考费；双休日、节假日参加监考工作的，

按不超过 100元/人·小时的标准支付监考费。巡考费开支标准

参照监考费标准执行。 

第七条  考试阅卷费 

（一）考试阅卷费是指完成正常教学任务以外的各类考试阅

卷劳务费。 

（二）考试阅卷开支标准 

教师参加非任课课程考试阅卷工作的，按不超过 10 元/份的

标准支付阅卷费；参加作为课程教学一部分的任课课程考试阅卷

工作的，已计入教学工作量，不另行支付阅卷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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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专家咨询费 

（一）专家咨询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咨询

专家的费用。 

（二）专家咨询费开支标准 

学校所有经费（包括科研项目）开支的专家咨询费统一按照

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

号）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期刊中心编辑审稿费 

期刊中心非在编编辑的审稿费不超过 500 元/篇，作者稿费

按国家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其他劳务费 

（一）其他劳务费是指除上述劳务费之外的一次性劳务费，

包括外文翻译、模特费用、搬运、清运等。 

（二）其他劳务费原则上参照市场指导价格标准执行，该市

场指导价格标准需经分管业务校领导和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，在

财务处备案。对于没有相关市场价格参照标准的，按照上限为

300 元/天·人，40 元/小时·人的发放标准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工作置装费 

学校武装保卫人员的工作置装开支参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，

校卫队员和体育教师的工作置装开支标准分别为不超过 500元/

人·年、800元/人·年。 

第十二条  校内各部门（单位）开支上述项目标准，应当执

行本办法。但国家文件和有关协议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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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上述未列举的其他项目开支发放标准，国家和学

校没有相关规定且必须发放的，由归口管理部门根据实际工作

量，参照上述限额标准制定开支标准，并将制定标准的依据和经

费来源等资料经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报财务处，财务处对资料

的合法性进行初审，并报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执行。 

第三章  开支项目发放管理 

第十四条  以上各类标准（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税前标准）

为各类项目发放的上限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应根据实际工作量在标

准限额内发放。 

第十五条  以上开支项目中，所有涉及劳务费的发放须在财

务处网上申报管理系统进行收入申报，并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

得税。 

第十六条  劳务费原则上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支付，不得发放

现金。特殊情况需支付现金的，须填写《西安交通大学现金支付

/发放审批表》，由经费负责人审批后予以报销。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七条  校内各部门（单位）及项目负责人要切实负起项

目开支标准的管理责任，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不

得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和超过规定标准、范围开支。以领导干

部身份参加学校、单位内部各类职务活动，一律不得取酬。以专

业技术人员身份实际完成教学科研、社会服务等工作除外。 

第十八条  纪委监察处和审计处加强对校内各部门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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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开支的监督管理，对于检查中发现违规设立开支项目和超标

超范围开支的行为，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责令改正，追回资

金，并予以通报。对相关责任人员，按规定予以党纪政纪处分；

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校内各部门（单位）可在上述限额标准范围内制

定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开支标准，经财务处会稿后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学校所属的独立法人单位和二级财务独立核算

单位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项目开支标准，报财务处备案后执

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印发之日起

施行。学校原有相关标准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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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

（党工委、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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